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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 

會  議  紀  錄 

時間：110年 5月 5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校內湖校區戲曲樓 9樓國際會議廳 

主席︰劉校長晉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楊晏甄 

出席人員:如簽到表 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如附件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 

     決 定：會議紀錄確定。 

報告案：無 

 

討論提案 

提案一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院部學則修正草案，提請討

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：新訂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以下教師擔任導

師辦法」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）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三：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產學合作實施要點」修正草

案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）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四：擬具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以下教師評審委員

會設置要點」(草案)一案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

位：人事室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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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 

一、 為期明確，草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目後段文字有關「每

系科至少選出一人，至多二人。」部分，修正為「每系

科（含共同學科）至少選出一人，至多二人。」 

二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五：本校 109至 110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

異動遞補案，提請追認。（提案單位：主計室）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 

臨時動議 

案由：提報本校「110年校務基金財務規劃報告書」，提請

審議。（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）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報告案：無 

 

肆、討論提案 

提案一：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中、國小部學生成績評量補

充規定」第 14點、第 16點修正草案，提請討

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(附件：P8-P21)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108年6月28日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學生評量準則第12

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業經110年3月24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

議，及110學年度第1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會議修正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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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在案。 

三、本案修正第14、15點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為避免學期術科成績與升部評鑑考試成績結果不一

致，造成瑕疵而引起爭議，爰增加第14點但書規定，

以為依據。 

(二) 查國教署於108年6月28日修正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

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」，爰依第12條第2款規定修正本

校國中小畢業門檻規定。 

四、檢附本校「國中、國小部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」第14

點、第15點修正條文及條文對照表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院部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，提請追認。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(附件：

P22-P35)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1月26日臺教技(四)字第1090179399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第 1、4、20、37、45、58、68、69條已獲准備查；

第 9、11、15、17、19、50、51、61條逕修正後准予備

查；第 5、8、10、24、41條配合修正後，經 110年 2月

24日「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」通過，並

依規定期限 2 月底前報部，110 年 4 月 7 日教育部以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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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技(四)字第 1100029932號函備查在案 

三、檢附本校「學院部學則」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。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 

提案三：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」修正草

案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(附件：

P36-P37)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109年5月5日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要

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案業經110年2月24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

議，及109學年度第2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會議修正通

過在案。 

三、本案修正第3點、第4點說明如下： 

(一) 第3點將校長納入本委員會委員，俾與實際情形相

符。 

(二) 第4點修正召集人並置執行長及執行秘書各1人，俾

與實際情形相符。 

四、檢附本校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要點」修

正條文及條文對照表。 

決  議：第四點修正為:「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校長兼

任，並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教務長擔任。」餘照案

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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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：擬具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」一案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人事室）

(附件：P38-P97)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校為應校務發展需要，修正組織規程。前經教育部 109

年 10月 5日以臺教技（二）字第 1090130543號函准予

核定第 2 條、第 4 條、第 5 條、第 8 條、第 12 條、第

15 條、第 16 條、第 20 條、第 22 條、第 24 條、第 26

條及第 28 條修正條文，及同年 11 月 25 日臺教技(二)

字第 1090164890號函准予核定第 14條修正條文，並均

自 109年 8月 1日起生效在案。 

二、嗣經教育部 110年 1月 26日臺教人（二）字第 1100009318

號書函，轉考試院 110 年 1 月 18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

11053145391 號 函 及 銓 敘 部 同 日 部 法 四 字 第

11053145392 號函，請本校依上開考試院及銓敘部函意

見重行檢討後再報部核辦。 

三、另依據教育部 110年 3月 5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23064

號函，為完善校務會議代表相關選舉機制，爰依大學法

第 15 條規定，盤點檢討修正本校現行校務會議代表選

舉機制，併予規範。 

四、茲據上開院、部意見，經重行檢視並擬具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，有關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

條文，詳如後附。 

五、本案業經 110年 4月 7日本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、110

年 4月 14日本校第 327次行政會議討論及修正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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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陳報教育部辦理後續相關

事宜。 

決  議：第八條第一項第七款有關圖書資訊中心原擬分設資

訊管理組及視訊媒體組，修正組名為系統組及網路

組。餘照案通過，並續陳報教育部。 

 

提案五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草案，

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秘書室）(附件：P98-

P102) 

說  明： 

一、「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務會議設置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於 95年 11月 22日本校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

通過，99 年 5 月 5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

務會議修正通過。配合大學法第 15條規範，並考量本校

校務會議實務業務運作需要，爰修正本辦法。 

二、本次修正要點如下： 

(一)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及法律統一用語表規定，修正本

辦法之體例及數字使用。（修正條文第1條、第3條、第

5條） 

(二) 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6條規定，修正主計

機構名稱。（修正條文第2條） 

(三) 依大學法第15條規定，增列研究人員代表之名額分

配及產生方式。(修正條文第3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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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業經 110年 4月 7日本校法規研修暨審議小組會議

審議通過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六：本校「109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」，提請審

議。（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）(附件：P103-

P201)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國立大學校院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6 條第 2 項

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報告書業於 110年 4月 21日經本校第 62次校務基金

管理委員會議審議後，修訂通過。 

三、校務會議通過後，依規定陳報教育部備查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續陳報教育部備查。又會後各單位如

有書寫格式之建議，請送研究發展處參酌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15時 5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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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戲曲學院
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

時間：110年5月5日(星期三)下午2時30分

地點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│內湖校區│戲曲樓9樓大會議室

一.法規修正(共訂修12種法規)

二.計畫執行(至110.5.4日：共17個計劃，8,690萬5,664元)

三.產學合作(至110.5.4日：共30案，638萬8,800元)

四.重要活動—

(一)賡續爭取恆光國小預定地為校園用地

(二)110年湖光山色藝術季

(三)劇藝大樓

(四)品保及IR

(五)防疫小組

(六)相關建設

報告項目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-6dlWpZXxKBtmditI3LPxZhdyxI_PSQC/view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-6dlWpZXxKBtmditI3LPxZhdyxI_PSQC/vie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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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推廣教育審查小組設置要點(教務處)
• 訂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師教學創新獎勵要點 (教務處)
• 修正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完善就學協助機制補助要點(教務處)
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術出版委員會設置要點(教務處)
• 訂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實施計畫（學務處）
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(高職部)以下校內使用行動載具管理規範(學務處)
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以下學生請假規則(學務處)
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專科部以上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（學務處）
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學院部學生課外活動辦法（學務處）
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場地設備外借維護管理要點（總務處）
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辦理教育部學海計畫甄選簡章(研發處)
• 修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(通識教育中心)

一、法規修正
(共訂修或廢止12種法規)

• 教育部─ 110年高教深耕計畫(31,422,000元)

• 教育部─ 109年校園硬體設施改善計畫(13,500,000元)

•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─ 2021年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(900,000元)
• 教育部─ 110年度國立技專校院校務發展特色躍升計畫(25,000,000元)

• 教育部─ 109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設備補助(1,000,000元)

• 教育部─ 110年度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(800,000元)

• 教育部─ 110年度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(644,940元)

• 教育部─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(282,074元)

• 國教署─ 109年公立國民中小學視聽優化計畫(800,000元)

• 國教署─ 110年高中學校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計畫(42,000元)

• 教育部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—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—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
境計畫—臺灣傳統表演藝術精英人才培訓基地—設備更新計畫(1,500,000元)

• 國教署─ 109學年度第2學期學習扶助補助(52,650元)

• 教育部─ 110年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(附錄)(2,542,000元)

• 教育部─ 110年度藝術新4力-全民美育旗艦計畫(7,000,000元)

• 教育部─ 「美感戲遊記Ⅲ」推動校園多元美感體驗活動(1,000,000元)

• 教育部─ 109年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教學設備補助計畫(400,000元)

• 國教署─ 110年度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(20,000元)

二、計畫執行
(至110年5月4日，共17個計劃，8,690萬5,664元)

2%

96%

2%

計畫執行

文化部 教育部 國教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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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教育部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─新住民舞蹈比賽(3,000,000元)

• 財團法人趨勢教育基金會─趨勢京劇教育推廣專案(440,000元)

•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─ 109年度傳統藝術開枝散葉-民間劇場重塑計畫(342,000元)

• 財團法人台北保安宮─ 2021保生文化祭—家姓戲匯演(230,000元)

• 唐美雲歌仔戲團─ 《靜思法髓妙蓮華經藏演繹》全台巡迴演出、本校教師擔任導演及演出
(500,000元)

•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─《花囤女》、新竹縣鳳蓮宮、苗栗新蓮寺客家大戲等演出，及精緻戲曲節目
錄製計畫(310,000元)

•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─ 2020-21戲曲藝術節《鬼酒》(792,000元)

• 行政院主計總處─ 110年主計節慶祝活動暨頒獎典禮(20,000元)

• 台北市傳承戲曲藝術劇坊─ 《烏龍院》演出(3,500元)

• 臺灣崑劇團─ 2021紅樓．夢崑曲校園巡演(42,000元)

• 鳳鳴國劇團─ 《白蛇傳》演出(70,000元)

• 台北新劇團─ 《玉堂春》、《哪吒情》、《弄臣》演出(14,800元)

• 薪傳歌仔戲劇團─ 《昭君．丹青怨》(22,000元)

• 漢陽北管劇團─ 《傳習推廣北管演出》(16,000元)

三、產學合作
(至110.5.4日:共30案，638萬8,800元)

• 原恆光國小預定地約1.2公頃，原屬本校前身國光劇校建用地。(本柵校區約2公頃)

• 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處已圈定為恒光國小預定地，85.9.17國光藝校勉予同意該府撥用該土地
• 108.10.22向台北市都發局陳請立案
• 109.11.22、109.12.19日校長參加北市府都市計畫委員會議
• 本校研擬「恆光國小預定地文化藝術創生發展計畫」獲教育部(108.12.19)、國產署(109.1.15)支持
• 取得地方共識--109.7-9月拜會順興里、明義里、忠順里、木新里、木柵里、賴士葆文山服務處等
• 109.9.23召開鄰近里長溝通會議：取得忠順里、順興里、木新里三個主要關鍵里長簽署同意書
• 109.10.13及109.10.22恒光國小預定地發展規劃地方說明會第一、二場
• 109.11.17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恆光國小預定地說明會，規劃將該用地蓋社會住宅，並將本校原規
劃露天表演空間及停車位納入該計畫中。引發會中居民反對，且與不同於本校原規畫，本校將
持續努力爭取

• 110年1月19日內政部營建署由分署長等至本校溝通，表達：恒光國小預定地因應國家政策以朝
向規劃社會住宅為主，並設置表演台及地下停車場。同時滿足居民及學校開放空間、停車場等
需求。該方案可解決學校1.表演台、2.停車場、3.學生宿舍等訴求

• 本校將於110年5月21日至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議列席說明，屆時將爭取校務發展之最大效
益，表達本校之主張及立場

四、重要活動-
(一)賡續爭取恆光國小預定地為校園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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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青苗聯演：《黑暗宅急騙Black Comedy》、《京典˙京緻》、《戲夢˙曲響》、《鵲客》、
《歌頌傳揚戲十八》、《起風了》

• 各系聯演：《仲夏夜之夢》
• 本校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：《鼓樂昇輝》
• 優人神鼓：《乘光而行》

四、重要活動-
(二)110年湖光山色藝術季─春季公演

秋季公演

各系 戶外演出

京劇學系 《東方神奇－美猴王》

各系 《戲韻藝情》

民俗技藝學系 《行》

戲曲音樂學系
《流星歲月 煥彩人生》

曾仲影歌仔戲電視新調音樂會

歌仔戲學系 《火燒紅蓮寺》

客家戲學系 《乞米養狀元》

綜藝團 《Unknown Aurora魔幻森林》

京劇團 《奪太倉》

京劇學系 《東方神奇－美猴王》

四、重要活動-
(二)110年湖光山色藝術季─秋季公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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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基本設計：內湖校區「劇藝教學大樓」30%基本設計報告書修正版於110年3月19日函送
教育部審查。嗣教育部審查完竣，於同年4月9日轉函送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複審。
案於同年4月23日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同年月27日並獲教育部核定。

二. 都市設計：設計建築師110年4月15日向臺北市政府申請本案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
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。

三. 細部設計：將進行都市設計審議、細部設計及招標文件準備。預計110年6月進行發包
招標作業，若順利決標，預估110年暑假可進行舊建物拆除作業。

四、重要活動—(三)劇藝大樓

• 3月17日品保計畫及校務研究管考第七次會議，決議：
(1)各學系於5月17日(星期一)辦理自評預演；5月24日(星期一)辦理自評訪視。
(2)今年兩項校務研究議題：各學系學生成本分析、教師專兼任時數成效分析。

• 3月31日函送品保之訪視委員推薦表及不適任表予高教評中心。
• 3月31日各學系完成自評報告第四版。
• 4月7日高教評中心通知本校6學系品保訪視日期為12月8日-9日。
• 4月9日：提供各學系自評報告第四版校對勘誤表。
• 4月10日：完成109學年上學期四技部同學逾200種課程之成績級距統計，將接續
編製各學系學術科學習成效分析報告。

四、重要活動—(四)品保及I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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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參加大型集會活動之民眾應全程佩戴口罩並遵守飲

食規定。

• 自主健康管理者不得參加相關活動。

• 邊境管制已自本年3月1日調整開放符合條件之非本

國籍人士入境。

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4月14日公布，各國/地

區感染風險級別最新名單如下：

一. 低感染風險國家/地區：紐西蘭、澳門、帛琉、

斐濟、汶萊、寮國、諾魯、馬紹爾群島、不丹、

澳洲、新加坡、越南。

二. 中低感染風險國家/地區：香港。

四、重要活動—
(五)共開4次防疫小組會議

• 校務基金編列2,200萬元、教育部計畫500萬元

一、內湖校區音樂樓外牆整修第2期工程：校務基金800萬元

二、木柵校區學藝樓廁所整修工程：校務基金500萬元

三、木柵校區學藝樓頂樓採光罩汰換第2期：校務基金50萬元

四、內湖校區戲曲樓1F、5-9F冷氣汰換：校務基金300萬元

五、內湖校區中正堂總變電站設備汰換：校務基金300萬元

六、木柵校區演藝中心門窗整修：校務基金200萬元

七、木柵校區籃球場鋪面整修工程：校務基金50萬元

八、木柵校區藝教樓整修工程：110年高教深耕及躍昇計畫共500萬元

四、重要活動—
(六)相關建設

109學年度木柵校區學藝樓2F教室課
桌椅更新暨環境改善

木柵校區學藝樓採光罩汰換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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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整建制度及檢修規定
• 積極爭取各部會之總體經費挹注
• 各學系自我評鑑，強化教學品質保障
• 繁榮發展，積極爭取各部會質，總體經費挹注
• 永續發展目標及社會責任(Sustainable 
Development Goals，SDGs)

110年賡續辦理

感謝支持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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